大冶市2026年春季中小学（幼儿园、中职学校）

收费标准
一、 幼儿园收费标准
	项目
	公办幼儿园（生·月）
	民办幼儿园

	保教费
	省级示范幼儿园：540元

市级示范幼儿园：390元

市一级幼儿园：  350元

市二级幼儿园：  310元

市三级幼儿园：  270元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由市教育局会同财政、发改部门与园方以合同约定等方式确定收费标准。其他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收费标准由幼儿园自主制定和调整，在教育局备案向社会公示后收费。

	住宿费
	仅限寄宿制幼儿园，按政府核定的标准执行。
	

	服务性
收费
	伙食费： 由幼儿园按照家长自愿和非营利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代收费
	包括：体检费、乘车（含校车）费和外出活动费。由幼儿园按照家长自愿和非营利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发改价调〔2022〕403 号、鄂价费〔2014〕95 号、黄发改收费〔2025〕138号、黄财教发〔2025〕190号、冶发改发函〔2021〕8号和冶发改〔2023〕12号制定。
2.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自愿在园住宿的幼儿提供住宿服务收取的费用，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午休不得收取住宿费。伙食费和代收费应据实收取、单独建账、及时结算、定期公布，不得与保教费、住宿费一并收取或捆绑收取，代收费不得计入幼儿园收入和获取差价。

3.保教费、住宿费、伙食费可按月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伙食费按照幼儿在园实际天数据实结算、按天计退。

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规定，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高出免除水平部分，民办幼儿园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在园儿童家庭收取。

5.幼儿因住院或传染性疾病不能入园的、休学、退（转）园、园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等停学的，幼儿园应根据幼儿实际在园时间，按天计退保教费、住宿费等费用。 

6.幼儿园不得开办或变相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亲子班、蒙氏班、课后培训班等特色教育收费，不得违规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借读费、建园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7.幼儿园应在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校园公示栏等显著位置、招生简章、入园通知、财务信息公开公告、入园协议中，常年动态公开和更新收费项目、性质、标准及依据、服务内容、财政补助及减免政策、执行时间、投诉电话等内容。按规定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不得收费。

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标准
	[image: image1]       项目
类别
	公办中小学（生·学期）
	民办中小学

	行政事业性收费
	学费
	免费
	民办中小学收费项目参照公办中小学执行，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由各校合理自主制定。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按公办同类学校规定执行。

	服务性

收费
	伙食费
	根据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
	

	
	课后服务
	城区学校80元/生·月，农村学校70元/生·月
	

	代收费
	教科书费
	免费
	

	
	教辅

材料费
	实行“一科一辅”制度，教辅材料价格按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价格执行；由学校据实代收、不得营利。
	

	
	中考报名考试费
	90元/生，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文科综合（政治、历史、地理）、体育中考和实践操作。（仅向报名参加中考的考生收取。）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发改价调〔2024〕46号、鄂价费〔2014〕95号、鄂价费规〔2013〕215号、鄂教基〔2021〕1号、鄂教后勤〔2022〕4号、鄂发改价调〔2023〕337号、黄发改收费〔2024〕6号、黄发改收费〔2024〕54号制订。中小学教学用书依据鄂教基办函〔2025〕8号文件和黄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要求核定。
    2.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据实收取、单独建账、及时结算、定期公布。伙食费根据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课后服务费按黄发改收费〔2024〕54号文件执行，服务性收费按月收取、按天计退，代收费按次收取、按实际提供服务情况计退。
    3.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学生自愿购买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严禁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学习机等教辅软硬件或资料、报刊、教育类APP等，不得收取网络课程费。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图书馆查询、午休管理服务、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4.各校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并在招生简章、入学通知书、校园公示栏、学校网络平台等显著位置常年公示和更新收费项目、标准、服务时间、课程内容、减免政策等，费用收支动态公开，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三、普通高中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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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公办普通高中（生·学期）
	民办普通高中

	行政

事业性

收费
	学费
	省市级示范高中：900 元

一  般  高  中：630 元
	民办高中收费项目参照公办高中执行，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由各校合理自主制定。服务性收费、代收费项目按公办同类学校规定执行。

	
	住宿费
	按发改局核定标准执行。
	

	服务性

收费
	伙食费
	根据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
	

	代收费
	高考报名 考试费
	高考必考和选考考试科目为每人每科 35 元。必考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选考考试科目为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考生从中选考 3 个科目）。（仅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收费）
	

	
	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

考试费
	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历 史、地理、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艺术（美术和音乐）、体育与健康：25 元/生·科
	

	
	教科书
及教辅材料费
	高一年级 ≤253 元（不含教辅材料费）
高二年级 ≤315 元（不含教辅材料费）

实行“一科一辅 ”制度，按照“全省统一目录、市州推荐版本、市县监督管理、学校征订代购、学生自愿选购 ”的原则进行管理。教辅材料价格按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核定的价格执行。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发改价调〔2024〕46号、鄂价费[2014]95号、鄂价费〔2015〕170号、鄂价费〔2016〕77号、鄂发改价调〔2019〕218号、鄂教后勤〔2022〕4号制订。中小学教学用书依据鄂教基办函〔2025〕8号文件和黄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要求核定。公办省市级示范高中名单：大冶一中、大冶实验高中、大冶六中、大冶二中。根据鄂发改价调〔2024] 46号规定，取消评定等级后新成立的公办普通高中学费比照同等办学条件高中学校确定标准。

2.民办高中名单：大冶华中学校、大冶市英才高中、大冶聚龙高级中学、大冶一中临空高级中学。

3.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生订购教辅材料。学生自愿购买评议公告目录 类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但不得从中牟利。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教材出版发行单位），学校不得统 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严禁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学习机等教辅软硬件或资料、报刊、教育类APP等，不得收取网络课程费。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图书馆查询、午休管理服务、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4.各校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并在招生简章、入学通知书、校园公示栏、学校网络平台等显著位置常年公示和更新收费项目、标准、服务时间、课程内容、减免政策等，费用收支动态公开，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四、中职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

	 SHAPE  \* MERGEFORMAT 



	公办中职学校（生·学年）
	民办中职学校

	行政事业
性收费
	学费
	一般专业：2400 元/生·学年

重点专业：3120 元/生·学年

文化艺术类专业：表演、美术、音乐等专业 5000 元；艺术类其他专业 4000 元
	民办中职学校收费项目参照 公办中职学校 执行，学费、 住宿费收费标 准由各校合理自主制定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项目按公办同类学校规定执行。

	
	住宿费
	住宿条件达到鄂价费〔2017〕1号文件规定相应要求的，按发改局核定的1000元/生·学年标准执行，没有达到相应条件的400元/生·学年。增装空调的学生宿舍，可加收空调住宿费4人间120元，5-6人间80元，7-8人间60元。
	

	服务性收费
	必须为方便 在校学生基 本学习和生 活，提供正 常教学活动 以外的服务
	按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具体参照 省高校收费管理规定执行。
	

	代收费
	教材费、新生入学体检费、非计划免疫预防接种费、新（补）办第二代身份证等项目
	教材费由中职学校根据课程计划选择教学用书，学生自愿申请，学校无偿代购，据实结算。代收费项目按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具体参照省高校收费管理规定执行。
	


补充说明：
1.本标准依据鄂价费〔2017〕1号、鄂教后勤〔2022〕4 号、鄂发改价调〔2024〕 46号制订。

2.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免除学费（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3.可收取的学费、住宿费应当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严禁学校将正常教学计划内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内容转为有偿培训，收取或委托、联合有关社会（培训）机构向在校学生收取实习费、实训费、耗材费、技能培训费、校企合作费、军训费等费用。

4.公办中职学校名单：大冶中等专业学校。

5.民办中职学校名单：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

6.学校应通过设立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按规定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不得收费。

项目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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